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以案说险：

揭穿多元噱头骗局守住个人财富安全 

 

随着金融业态不断发展，非法集资不断变换外衣，不

法分子紧盯大众投资、消费、养老、理财需求，借用民间

投融资中介、养老、消费返利、虚拟货币、稳定币、影视

投资等热门名目编造骗局。此类骗局利用专业概念、民生

需求、高额回报迷惑群众，隐蔽性强、受害面广、涉案金

额大，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结合多地真实司法案

例，我们选取五大高发领域逐一拆解案情、剖析作案手

法、梳理风险特征，并配套完整防范指引，引导广大市民

擦亮双眼、理性投资，自觉抵制各类非法集资，筑牢金融

安全防线。 

 

典型案例：多领域非法集资作案手法及特点解析 

（一）养老领域非法集资 

案例简述： 

某控股集团下设分公司，以养老健康、会员消费为包

装，面向辖区中老年群体推广所谓“健康团购包年消费

券”“生活用品批发券”项目，采用会员制模式对外吸收

资金。工作人员以充值返积分、不消费全额退本金为宣传

亮点，承诺综合年化收益高达 18%，同时配套免费体检、上

门慰问、节日礼品等服务。 

2020—2022 年两年间，该分公司累计吸收社会公众资



金 2 亿余元，最终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兑付本息，造成集资

参与人实际损失 1.5 亿余元。经查，该公司并无正规养老

服务资质，吸收的资金并未投入实际经营，仅用于向老客

户返利、发放员工薪酬与日常运转，属于典型养老类非法

集资，负责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作案手法分析： 

1.精准锁定人群：专门面向独居老人、退休群体，抓

住老年人养老储备、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开展营销。 

2.情感+利益双重捆绑：先用免费礼品、健康服务、亲

情陪伴拉近关系，突破心理防线，再抛出保本高息诱饵。 

3.包装模糊业态：将投资理财伪装成“养老消费、会

员储值、康养服务”，规避金融监管，降低群众警惕。 

4.长期温水煮青蛙：前期按时兑付收益获取信任，诱

导老人追加投资、介绍亲友参与，扩大受害范围。 

 

（二）虚拟货币、稳定币、区块链类非法集资 

案例简述： 

李某等人搭建名为“XX 银行”的线上平台，依托境外

服务器运营，对外宣称平台可安全存储比特币、USDT（稳

定币）等各类虚拟货币，支持随存随取、无锁仓限制。平

台公开承诺持币每日可获得千分之一至千分之八的高额利

息，同时设置拉新返利机制，推荐他人投资可额外赚取佣



金。 

犯罪团伙在全国多地召开线下宣讲会，大肆渲染虚拟

货币、区块链投资风口，吸引投资者入场。2019 年 6 月

起，平台出现虚拟货币无法提现问题，次月平台强制转换

用户账户内虚拟货币，随后直接关停倒闭、运营人员失

联。该案共计吸收 59 名投资者资金，涉案金额超 1500 万

元。法院审理认定，李某等人以虚拟货币、区块链为名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犯被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另有同类案件显示，不法分子搭建 APP 引导用户购买

稳定币 USDT 进行投资，以保本高息为噱头归集资金形成资

金池，110 余名投资者共计投入 1888 万余元，最终损失超

1263 万元，多名涉案人员被判刑。 

 

作案手法分析： 

1.堆砌专业概念：借用区块链、虚拟货币、稳定币等

前沿名词制造信息差，夸大行业前景，营造“新兴风口、

错过不再有”的氛围。 

2.境外平台规避监管：多使用境外服务器、非正规 APP

运营，无国内备案资质，案发后追查、维权难度极大。 

3.多层返利拉人头：设置团队计酬、推荐奖励，依靠

人际传播扩张规模，兼具非法集资与传销特征。 

4.违规归集资金：诱导用户转账购买虚拟货币，形成

封闭式资金池，资金完全脱离监管。 



>政策提醒：我国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

任何虚拟货币理财、存币生息活动均不受法律保护。 

 

（三）影视投资类非法集资 

案例简述： 

徐某成立空壳传媒公司，对外宣称手握多部院线电

影、网剧联合出品份额，通过电话推销、微信社群、线下

观影茶话会等方式公开募资。团伙伪造影视出品合同、拍

摄许可、票房预估报告，承诺电影上映后保本保底、票房

分红翻倍，同时设置高额中介佣金（佣金比例 35%—55%），

鼓励参与者拉新投资。 

投资者初期小额投入可按时收到分红，该分红实则是

利用新投资者资金进行兑付。短短一段时间内，该案累计

吸金超 1.1 亿元。后期资金链断裂，项目彻底停摆，所有

投资款被徐某用于个人挥霍与填补资金缺口。经法院判

决，徐某犯集资诈骗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十六年，数千名投资人本金无法追回。 

另一案例中，影视从业人员李某以网剧投资为名，在

无合法募资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不特定公众承诺保本收

益，累计吸收资金 5387 万元，最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作案手法分析： 

1.虚构项目、伪造资质：使用空壳公司运营，伪造影



片备案、出品协议、票房数据，甚至冒用正规影视公司名

义行骗。 

2.偷换投资概念：将高风险影视投资包装为“稳健理

财”，刻意隐瞒行业风险，只宣传高额分红、闭口不提亏

损可能。 

3.线下沙龙+熟人推广：以观影会、项目分享会造势，

利用大众对影视行业的好奇与向往诱导投资。 

4.借新还旧维系盘面：依靠后续投资者资金兑付前期

分红，属于典型庞氏骗局，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四）消费返利、市场零售类非法集资 

案例简述： 

某商贸公司打着“新零售、消费升级”旗号，搭建线

上商城与线下门店，宣称“消费=投资、购物拿返利”。平

台内商品标价远高于市场正常价格，消费者下单购物后，

可按照消费金额每日领取现金返利，累计返利可超过消费

本金，同时发展下线还能获得团队奖励。 

初期参与者确实收到返利，大量群众受诱惑不断高额

消费、主动发展亲友加入。平台运营一年多后，返利比例

持续下调，最终彻底关闭提现通道，商城无法登录。经

查，该平台并无正常商品进销利润，完全依靠新用户消费

资金支付老用户返利，属于以消费返利、市场零售为噱头

的非法集资，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作案手法分析： 

1.歪曲消费本质：违背正常市场逻辑，把普通购物包

装成理财行为，用“高额返利”诱导非理性消费。 

2.商品溢价严重：平台商品质次价高，无实际市场竞

争力，盈利完全依赖新增资金。 

3.层级拉新模式：设置下线提成、团队奖励，鼓励用

户裂变推广，扩散速度快、受害群体范围广。 

4.伪装合法经营：依托实体门店、正规商城外观迷惑

群众，看似是正常零售，实则为资金盘。 

 

（五）民间投融资中介类非法集资 

案例简述： 

刘某某成立投融资咨询工作室，对外宣称可对接银行

过桥资金、企业短期拆借等优质项目，以月息高额回报为

诱饵，通过熟人介绍、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人

群吸收资金。其谎称资金用于正规金融中介业务，实际并

无真实对接项目。 

在业务停滞、出现亏损后，刘某某非但没有停止，反

而继续虚构资金需求，扩大集资规模，拆东补西维持付

息。最终资金彻底断裂，大量出借人本息全无。该行为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属于借助民间投融资中介名义实施

的非法集资，刘某某被依法判处刑罚。 

 

作案手法分析： 



1.假借金融中介身份：谎称掌握银行、企业内部投融

资渠道，利用大众对金融行业信息不了解的弱点行骗。 

2.依靠熟人圈传播：以朋友、同乡、同事为主要推广

对象，利用熟人信任降低防备。 

3.短期高息诱惑：主打短期拆借、按月付息，用即时

收益吸引群众持续投入。 

4.资金用途造假：吸收资金极少用于宣传项目，大多

用于兑付利息、个人周转。 

 

共性总结：五大通用行骗套路 

综合以上五大类非法集资案例，无论噱头如何变化，

核心套路高度统一： 

1.包装造势，制造假象：借用养老、影视、区块链、

新零售、投融资等热门领域，伪造资质、虚构项目、夸大

收益，打造“正规、靠谱”的外在形象。 

2.小利试水，获取信任：前期按时兑付利息、返利、

分红，让小额投资者尝到甜头，放松警惕。 

3.多层诱导，放大投入：通过情感关怀、熟人劝说、

拉新奖励等方式，诱导投资者追加资金，并介绍亲友参

与。 

4.隐瞒风险，夸大回报：一律宣称“保本保息、零风

险、高收益”，刻意掩盖投资风险与违法本质。 

5.资金闭环，事后失联：归集资金形成资金池，一旦

资金链断裂，立刻关停平台、注销账号、人员跑路，维权



取证难度极大。 

 

核心风险：非法集资四大核心危害 

1.财产损失难以挽回：非法集资依靠“借新还旧”运

转，崩盘后本金基本无法追回。根据法律法规，参与非法

集资造成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政府不兜底、不代

偿。 

2.影响身心健康与家庭和睦：资金被骗后，投资者易

产生焦虑、自责等负面情绪；因介绍亲友参与骗局，还会

引发邻里、亲友矛盾。 

3.个人信息存在泄露风险：注册平台、签订协议时留

存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易被不法分子倒

卖，衍生电信诈骗、冒名贷款等二次风险。 

4.触碰法律红线，承担违法责任：组织、推广、介绍

他人参与非法集资，或是出借银行卡、账户为骗局提供便

利，均涉嫌违法犯罪，将被追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

任。 

 

风险提示：全民防范指南 

（一）牢记“三不”铁律 

1.不轻信：凡是宣称保本高息、零风险、稳赚暴富的

项目，无论披着养老、影视、虚拟货币、消费返利何种外

衣，一律拒绝。 

2.不盲从：不跟风参与熟人推荐、线上社群、线下宣



讲的陌生投资，不因人情、面子盲目投入资金。 

3.不转账：坚决不向陌生个人账户、无资质平台大额

转账；涉及投资理财，务必和家人、专业人士商议。 

 

（二）严格核验资质，远离无证机构 

1.金融投资、投融资中介业务，必须持有金融许可

证；养老机构需具备民政部门审批资质；影视、商贸企业

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工商信息。 

2.坚决远离无正规资质、只谈收益不谈风险、鼓吹

“内部渠道、独家风口”的机构与项目。 

3.认清红线：虚拟货币、稳定币交易炒作属于违规行

为，切勿参与相关“存币生息”“理财分红”项目。 

 

（三）细分领域专项提醒 

1.养老群体：警惕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陪伴

为幌子的投资推销，养老储值、康养项目务必核实资质，

不轻易签订高额储值协议。 

2.年轻群体：理性看待区块链、虚拟货币、影视投资

等热点领域，摒弃“一夜暴富”幻想，远离境外平台、小

众 APP 投资渠道。 

3.消费人群：拒绝“消费返利、购物分红”模式，牢

记正常买卖以商品使用价值为主，不存在“越买越赚钱”

的零售项目。 

4.有理财需求人群：投资理财仅选择银行、持牌券



商、正规基金公司等持牌机构，远离民间投融资中介私下

吸金行为。 

 

（四）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遭遇疑似非法集资、平台跑路、收益停发等情况，第

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宣传海报、合同协议等

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

报维权。 

 

结语 

非法集资花样不断翻新，从传统养老、民间中介，到

新兴影视、虚拟货币、消费返利，万变不离其宗，核心都

是利用高额回报骗取群众资金。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树立正确的理财观与消费观，摒

弃贪利侥幸心理，主动学习金融安全知识。面对五花八门

的投资噱头，多核实、多询问、多观望，不被新概念、人

情关怀、短期利益迷惑。 

希望全民携手行动，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集资陷阱，积

极向家人、亲友普及风险知识，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

环境，守护好每一份来之不易的财富。 


